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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时间
	主要工作内容
	要求

	前期准备
	7月中下旬前
	1．成立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，制定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和选举日程安排；
2．开展社区班子考察评议、财务审计，筹措选举经费；
3．采取各种形式开展选举工作宣传；
4．街道、社区分别召开选举动员会议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。
	1．认真学习、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明确分工，落实选举工作班子；
2．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要在选举前公布。

	选举组织
	选举日确定、选委会推选
	7月下旬前——8月上旬前
	▲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公布选举日（一号公告）
召开居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《居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办法》，推选居民选举委员会。
▲居委会公布当选的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单（二号公告）
	1．选举日由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确定并报市选举工作指导组；
2．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单报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备案。

	
	选民登记
	选举日的30日前——选举日的20日前
	▲选委会公布选民登记起止时间（三号公告）
1．选委会开展选民登记、确认外出选民，受理选民登记申请；
2．选举委员会审查选民资格；
▲选委会公布选民名单（四号公告）
3．选委会受理选民申诉；
4．适时颁发选民证，通知外出选民回乡参加选举或办理委托投票手续。
	1．选民登记时间安排在选举日的25至30日前；
2．选民登记要做到不错登、不漏登、不重登；
3．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20至25日前公布；
4．名单公布后5日内接受申诉，接到申诉后3日内处理并公布；
5．选民名单公布后至选举日的5日前办理外出选民委托投票手续。

	选举组织
	居民代表、小组长推选
	选举日的20日前——选举日的15日前
	1．选委会制定并公布《居民代表选举办法》，确定本社区的居民代表数额，并分配到各小组；
▲ 选委会公布居民代表和小组长名额分配、提名及选举安排（五号公告）
2．进行户代表登记造册；
3．选委会到各小组组织选民提名、推选居民代表和小组长。
▲ 选委会公布居民代表和小组长名单（六号公告）
	1．女性村民代表应占居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；
2．采取户代表选举方式的社区，应在选举日的15日前公布户代表名单；
3．居民代表名册应报街道、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备案；
 

	
	候选人提名和确定
	选举日的15日前——选举日的2日前
	1．召开居民代表会议确定居委会成员的职数；
▲ 选委会公布居委会成员候选人职数、提名方式、要求及截止时间（七号公告）
2．组织选民（户代表、居民代表）以单独、联名或自荐形式提名初步候选人；
3．在选举日的10日前按姓氏笔画顺序公布所有提名的初步候选人名单；
▲ 选委会公布提名的居委会成员初步候选人名单（八号公告）
4．进行初步候选人资格审查；
▲ 选委会公布初步候选人资格审查结果及自愿放弃候选人资格名单（九号公告）
5．召开预选大会，确定正式候选人；
▲ 选委会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（十号公告）
6．选委会组织和监督候选人竞选活动。
	1．所有有效提名名单应于选举日的10日前公布；
2．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成立资格审查小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把好资格审查关；
3．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应召集候选人进行选前纪律谈话，与候选人签订“三项承诺书”；
4．正式候选人名单应于选举日的2日前公布；
5．社区全体居民参加的直接选举和户代表选举比例不低于30%。

	选举组织
	投票选举
	选举日的2日前——选举日
	1．选委会确定并培训选举工作人员，确定无效票认定规则和接受流动票箱投票的老弱病残选民名单；
▲ 选委会公布投票选举方式、起止时间、地点（十一号公告）
▲ 选委会公布投票选举工作人员名单（十二号公告）
▲ 选委会公布接受流动票箱投票选民名单、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名单（十三号公告）
▲ 选委会公布无效票认定规则（十四号公告）
2．制作选票、票箱、工作证等；布置中心投票站和投票分站，设立投票通道，设立竞选栏、放大票样、张贴投票须知；
3．举行投票选举；
▲ 选委会公布当选的居委会成员名单（选举当日或次日）（十五号公告）
4、如当选人数少于应选人数，应在选举日后的15日内举行另行选举。
	1．选举采用秘密写票、无记名投票、公开计票的方式，选举结果当场公布。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唱票人要在选举计票、选举结果报告单上签名确认；
2．相关报表要及时上报街道、市委社会工作部（民政局）备案；
3．另行选举当选人所得票数不得少于已投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	村务（社区事务）监督委员会选举和后续工作
	村（居)委会成员产生后
	1．组织居民代表进行监督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提名；
2．监督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应报送市纪委（监委）审核同意；
3．召开居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成员；
▲ 选委会公布当选的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名单（十六号公告）
4．在街道的监督下进行新老班子工作交接；
5．完善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；
6．分级组织培训；
7．开展检查验收、总结经验。
	1．监督委员会主任一般由社区党组织成员或其他党员担任，主任候选人应报市纪委（监委）审核同意；
2．做好印章、帐务、文书等交接工作；
3．选举工作资料应及时整理归档。


　　  
　　  
　　  

